
 

国务院关于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务院关于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

国函〔2010〕80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

　　你省《关于〈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

如下：

　　一、原则同意修订后的《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以下简称

《总体规划》）。

　　二、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

市，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实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

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做好郑州市城乡

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要按照合理布局、集约发展的原则，推进经济结

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科教、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增强城

市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功能，逐步把郑州市建

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

　　三、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在《总体规划》确定的7446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区

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要合理定位老城区与郑东新区的功能，优化城

市空间布局，提高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根据市域内不同地

区的条件，有重点地发展县城和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优化村镇布

局，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四、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控制在450万人以内，

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00平方公里以内。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布局，

积极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根据郑州市资源、环境的实际条件，坚持集中紧凑的

发展模式，切实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重视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合理开

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五、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快公路、铁路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城市与周边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各种交通方式

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统筹规划建设城市供水水源、给

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重视城市防灾减灾工作，加强重点防灾设施和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包括消防、人防、防洪和防震等在内的城市

综合防灾体系。

　　六、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城市发展要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的集约化道路，坚持节流、开源、保护并重的原则，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依靠

科技进步，积极开发新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切实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坚持

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严格按照规划提出的各类环保标准限

期达标。按照节能减排目标，明确责任主体，落实工作措施，严格控制高耗能行

业的发展，强化工业、交通和建筑节能，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控制污染

物排放总量，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加强水资源保护，严格控制

地下水的开采和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建设节水型城市。保护好嵩山

等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特殊生态功能区。

　　七、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创建宜居环境。统筹安排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市政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将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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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

设目标纳入近期建设规划，确保城市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分期供给规模、区位布局

和相关资金投入。根据城市的实际需要与可能，稳步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提高城市居住和生活质量。

　　八、重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要统筹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按照整

体保护的原则，切实保护好城市传统风貌和格局。重点保护好商代遗址等大遗

址、书院街等历史文化街区、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等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

围环境。要加强黄河特色生态景观带的保护，做好南水北调沿线绿化带建设，突

出城市景观风貌特色。

　　九、严格实施《总体规划》。城市建设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城市管理要健全民主法制，坚持依法治市，构建和谐社

会。《总体规划》是郑州市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城市规划区内的

一切建设活动都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要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明确实施《总体规划》的重点和建设时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对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包括各类开发区）的一切建设用地与建设活动实行统一、严

格的规划管理，切实保障规划的实施，市级城市规划管理权不得下放。要加强公

众和社会监督，提高全社会遵守城市规划的意识。驻郑州市各单位都要遵守有关

法规及《总体规划》，支持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共同努力，把郑州市规划

好、建设好、管理好。

　　郑州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神，认真组织实施《总体规划》，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你省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加强对《总体规划》实施工作的

指导、监督和检查。

国　务　院　　　　　　　　　　

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